为采购人与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拆迁合同纠纷仲裁案件事宜提供法律服务，本次供应商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仲裁程序终结（包括仲裁裁决结案、和解调解结案或撤诉结案）之日止。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具体为以下四方面：
（一）证据收集工作：协助采购人收集与本案的相关证据，梳理案件事实。
（二）仲裁策略制定：对案件进行全面分析，向采购人示案件的相关风险、制定仲裁实施方案、实时解答采购人提出的法律咨询问题、根据采购人需求出具法律意见、准备仲裁材料、把握仲裁进度等，根据仲裁情况动态调整仲裁思路，根据案件进展情况灵活应变。
（三）仲裁程序代理服务：代理期间自双方签署合同至仲裁程序终结。在此期间完成起答辩状、证据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起草、准备工作，并出庭代理采购人参与庭审，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在采购人授权范围内完成仲裁案件的谈判、协调、调解工作。
（四）就案件进度定期汇报，仲裁裁决作出后移交案件档案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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